附件：
湛江市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承训机构评审细则（试行）
 学校名称：                                                        评审日期：   
	评审项目
	细分项目
	评审标准
	评审办法
	分值

	硬件设施
（35分）
	具有办学所需的场地条件。
	教育培训场地总面积能满足年培训200名以上退役军人的需要，自有产权的得10分，租赁的得8分。
	查阅培训场地平面图、面积汇总表及相关资料。自有产权的，提供自有产权证明文件；租赁的，提供2年以上有效的租赁合同或租赁费缴费依据。现场查看办学场地。
	10

	
	具有完备的理论教学场所。
	具有5间以上用于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的标准理论教室的，教室教学设备齐全的，得8分。场所设备不够完善的，酌情扣分。
	查阅理论教室列表、教学设备明细表等。现场查看理论教学场所。
	8

	
	具有教育培训所需的先进的实训场所。
	每个教育培训专业具有独立的实训场所，实训设备先进程度与教育培训专业相匹配，保证参训学员有充足的实训工位的，得7分。实训设备数量不足、先进性程度不高的，酌情扣分。
	查阅实训场地列表、实训设备明细表等。现场查看实训设备设施。
	7

	
	具有满足教育培训专业需要的互联网线上教学平台。
	具有满足教育培训专业需要的互联网线上教学平台，平台具有直播授课、线上考勤、考试管理、课程回看等功能的，得5分。不具备相关功能的，酌情扣分。
	现场查看互联网线上教学平台。
	5

	
	具有满足退役军人学员在校学习期间食宿条件。
	食宿条件满足培训需求、符合相关规定的，得5分。条件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查阅退役军人学员食宿有关佐证资料。现场查看食宿条件。
	5

	教学管理
（25分）
	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办学章程、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管理等）
	已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的，得15分，否则少一项扣3分。
	查阅各项管理制度文件材料。
	15

	
	根据退役军人特点和就业创业需求，科学制定培训方案。
	根据退役军人特点和就业创业需求制定教育培训方案的，得5分。
未制定培养目标和计划的，不得分。
培养方案没有针对性的，酌情扣分。
	查阅退役军人培训方案资料。
	5

	
	构建与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培训课程体系。教育培训教材为国家指定教材，教育培训大纲符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培训课程体系完善，教材为国家指定教材，教育培训大纲符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要求，及时引入本专业工种新技术新趋势的，得5分。
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酌情扣分。
	查阅教育培训大纲、培训教材、授课PPT、学员讲义、实操任务指导书等。
	5

	办学组织及
人员
（25分）
	聘请符合法定资格的专兼职教师，专职教师占25%以上，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配备2名以上教师
	1、配备了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的，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2、理论教师和就业指导教师都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上岗资格证或大专以上学历证书、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查阅教师相关证书等佐证材料。
	10

	
	配备适应培训需要的专职管理人员，专职管理人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
	配备适应培训需要的专职管理人员的，得10分。
未配备或配备不够的不得分。
	查阅专职管理人员汇总表以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10

	
	[bookmark: _GoBack]聘请符合法定资格的财务管理人员
	聘请财务人员具有财务人员资格证书，得5分，否则不得分。
	查阅财务人员相关资格证书材料
	5

	就业推荐
（15分）
	配备合格就业服务人员对学员进行就业指导，坚持“谁培训、谁推荐就业”原则，有明确的就业渠道。
	配备合格就业服务人员进行就业指导，有明确的就业渠道的，得15分。
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
	查阅就业指导服务、推荐就业相关资料。
	15

	合　计
	100

	否决项
	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法定办学资质，未取得政府相关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不在规定范围内开展教育培训。
	查阅机构资格资质等佐证材料。
	

	
	近两年办学规模未达200人以上
	查阅机构提供资料情况。
	

	
	未具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固定（长期租用）的办学场地（含理论教学场地和实习操作场地）
	
	

	
	业务主管部门（行政机关）未给予申报意见及加盖公章
	查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承训机构申报表》业务主管部门意见及公章
	

	
	社会信誉不良，有违规办学的不良记录，近两年发现不良诚信记录；
	
	

	
	未符合消防工作有关规定；
	
	

	
	提交申报资料未满足《关于征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承训机构的公告》文件中培训机构条款内容的。
	
	



备注：1. 评估总分100分，在85分以上为合格，85分以下为不合格;不合格的不列入退役军人承训机构名单。
2. 得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